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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原因 

一、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回购了 1,614,719 股本公司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目前公司已经向

5 名激励对象登记 1,000,000 股股票。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份回购》等相关规定，鉴于股份回购完成

后应当在发布回购结果公告后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结合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实际情况，现公司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的 614,719 股股票

进行注销，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20,203,800 股变更为

219,589,081 股。 

二、因政府机构改革，南通市数据局负责承担南通市行政审批事项，公司注

册登记机构改为南通市数据局。同时，因公司经营需要，公司经营范围增加“照

明器具制造”项。 

根据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变更等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

行修订，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委派的相关人士办理工商变更相关手

续。 

 

二、修订内容 

根据《公司法》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修订对照如下： 



原规定 修订后 

第二条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依照《公司

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系由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恒太照明

股份有限公司按经审计账面净资产折

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目前在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

记，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6910831708217”的《营业执

照》。 

第二条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依照《公司

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系由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恒太

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按经审计账面净资

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目前在南通市数据局注册登记，现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6910831708217”的《营业执

照》。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020.38 万元。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21958.9081 万元。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法定代

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

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

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

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  

本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

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承担民

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本章程的规

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执

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

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

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

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

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  

本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

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承担民

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本章程的规



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为：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照明

灯具；从事上述产品和机电产品、消防

设备、通讯器材的进出口、批发业务；

照明工程安装。（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前置

许可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为：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照明

灯具；从事上述产品和机电产品、消防

设备、通讯器材的进出口、批发业务；

照明工程安装。（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前置

许可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照明器具制造。 

第 二 十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22020.38 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 二 十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21958.9081 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一百四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

为 3 名，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 2 名，由独

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

为 3名，经董事会选举产生，为不在公

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

董事 2 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

担任召集人。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否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三、备查文件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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